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

的立场，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认真审核，发表以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控股股东提名，提请朱星文先生为独立董事及相关委员会候选人，任

期与第四届董事会相同。提名程序合法有效，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审阅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资料，认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

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未发现有《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以上原因，

我们同意朱星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相关委员会候选人，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方志刚先生及阮军先生认为：公司本次聘任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的

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新任总经理

吴涛祥先生、财务负责人陈君维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

格，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方志刚先生及阮军

先生同意此次聘任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事项。 

独立董事王寿群女士认为：候选人吴涛祥的任职经历存在多次不良信用记

录，其在光电行业中仅有担任四川柏狮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的任职经历，而该

公司已在破产清算中。目前正处于长方的关键期，对总经理的任职要求应更加审

慎和严格，鉴于现有材料未能体现吴涛祥的任职能力和综合素质，本人对吴涛祥

的行业洞察力、管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与总经理的岗位需求存疑。除此之外，

财务负责人的工作经历和综合素养等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任职资格合

法有效。 

 

 

独立董事：王寿群、方志刚、阮军 

日期：2022年6月25日 


